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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課 成聖（六） 

（羅 7：14－羅 8：22） 

七. 羅馬書七章（續） 

1. 七章 1- 6 節 比喻 

2. 七章 7-13 節 全世人和保羅 

3. 七章 14 ~ 25 節 

    這一堂我們要研討羅馬書七章十四到二十五節，是基督徒的經驗或者非基督徒的經

驗；也可以說是保羅信主前的，或者信主後的一些經歷。這裏有幾個特別要提出來的： 

    在第七章裏，第二十二節， 

「因為按著我裏面的意思（註：原文作"人"，按著"裏面的人"），我是喜歡神的律。」 

"裏面的人"，到底什麼意思？等一下我們會說明，請記住"裏面的人"。接下來， 

但我覺得肢體中另有個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戰。 

"心中的律"，是什麼東西？肢體中另有個"律"，這個"律"下文有說明。 

把我擄去，叫我附從那肢體中犯罪的律。 

所以，一個是肢體中犯罪的律，一個是心中的律交戰。然後第二十一節； 

我覺得有個律，就是我願意為善的時候，便有惡與我同在。 

這裏有個"律"，應該指著“定律＂而言，我覺得有個定律，而不是指著“神的律＂，或者“心

中的律＂，或者肢體中犯罪的律。 

 

這裏四次提到律，我覺得有個"律"是“定律＂；願意為善，便有惡同在，因為按我裏面的

人，我喜歡神的律，“神的律＂是指著神的律法，神的道德要求。但我覺得肢體中另有個

"律"，這一個應該就是肢體中犯罪的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戰，把我擄去，叫我附從肢體

中犯罪的律。 

我真是苦啊，誰能救我脫離這取死的身體呢？感謝神，靠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就能脫離

了…。 

    現在我們簡單分析一下，(七章十四到二十五節，是基督徒的經驗或者非基督徒的經

驗；是保羅信主前的，或者是信主後的經歷。)在歷史上不同注釋家的看法，大概就分三

類： 

 解釋一、 非基督徒的經驗 

 一個認為，這一段是保羅信主以前的經驗，也就是非基督徒經驗。 

 （1） 太悲慘的失敗，不像信徒! 

    許多希臘教父，還有像敬虔派的，敬虔主義的，英國的學者們，相當多都贊成這不

是指基督徒，這是信主以前保羅的經驗。為什麼？因為這個失敗得太悲慘了，這樣的一

種浩歎「我真是苦啊」，這哪像基督徒呢？如果基督徒立志行善，完全失望，這實在不可

思議。所以他們贊成這是非基督徒。 

 （2） 用現在式，只是更生動描述過去的事實 

    為什麼用現在時態呢？他們的說法是，因為很生動的描寫，描寫過去狀況，很生動。

因為保羅一心想到感謝神，靠主耶穌脫離，那這是現在的啦，所以統統用現在式了；這

樣的解釋是略微不足，不好。 

 （3） 喜歡神的律，不一定要信徒才喜歡 

 他說我喜歡神的律，按我裏面的意思，裏面的人喜歡神的律，這種立場認為，不一定

信徒才會喜歡神的律，外邦人也都會喜歡，那猶太人更是喜歡。所以，我裏面的人喜歡

神的律，世上任何人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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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裏面的人：esw＂的解釋；世人皆可喜歡神的律 

    然後，再進一步，什麼叫做裏面的人？根據希臘哲學把人分兩部分，人的高級部分，

是“裏面的人＂；人的低級部分，就是外面的肉體、身體。所以，用內心也好，用心中也

好，都翻譯希臘文裏面的“esw＂，就是“裏面的人：esw＂。 

 

這樣的翻法認為世上沒有得救的人，非基督徒他裏面的高級部分，他的心思都可以喜歡

神的律。這樣的一種評估，就認為這一段應該屬於信主前，非基督徒，保羅沒有信主前

也代表所有非基督徒，他們的一種歎息。信主之後，不應這樣歎息，這是這一派學者的

看法。 

 

 解釋二、基督徒的經驗 

    贊成是信主以後，講的是基督徒的經驗，整個以改教家為主的，甚至中世紀以來天

主教有名的神學家，近代相當多的神學家，都贊成這是基督徒的經驗，這是信主後的經

驗。為什麼？ 

 （1） 很多類似描寫基督徒爭戰的經文 

    因為聖經有很多經文描寫基督徒的屬靈爭戰，那麼這個屬靈爭戰包括了加拉太書五

章十六到二十五節，林前九章二十七節，等等的經文都是談論基督徒不斷有爭戰。加拉

太書五章最清楚了，聖靈與肉體的情慾，與肉體不斷地相爭。這種羅馬書七章描寫的相

爭，是基督徒的正常現象。 

當然，加拉太書是聖靈跟肉體相爭，羅馬書是自我來與肉體罪惡相爭。所以，加拉

太書是必然得勝；聖靈要得勝，只要人順從聖靈。羅馬書是失敗，因為羅馬書七章沒有

提到聖靈的工作，那是自我的意志，自我的心思來跟罪惡相爭的結果。 

 

 （2） 用現在式，表示現在的經驗 

這一段通通用現在式，動詞是現在式，跟七節到十三節過去式是個對比。所以，七

到十三節講人類在亞當裏，亞當後代，整個人類沒有信耶穌所面臨的困境。七章十四節

以後用現在式，這應該是保羅現在的經驗；基督徒的經驗。 

 

 （3） 七：22 裏面的人 = 基督徒 

    再來一個比較重要的，在保羅的全部書信裏面，“裏面的人＂只用三次而已； 

羅馬書七章二十二節；哥林多後書四章十六節；以弗所書三章十六節， 

一共三次。在哥林多後書跟以弗所書，非常明顯指基督徒而言。保羅一共用三次，合理

的推論，這三次應該相類同的用法，所以都指基督徒比較合理。 

 

哥林多後書四章十六節，那裏說：「外體雖然毀壞，內心卻一天新似一天」， 

這個“內心＂原文就是“裏面的人＂。我們外面的人，身體，一天比一天毀壞，裏面的人一

天新似一天；這是基督徒。 

 

以弗所書三章十六節，那裏論到，「叫我們心裏的力量剛強起來」， 

“心裏的力量＂原文也是“裏面的人＂，那是保羅為以弗所教會基督徒禱告，聖靈讓我們裏

面的人剛強起來，所以一定是指基督徒。那麼羅馬書七章二十二節，裏面的人當成基督

徒是最合理；按他裏面的意思是喜歡神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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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喜歡神的律，必是信徒 

    那麼接下來就是，沒有信耶穌的人是真的喜歡神的律嗎？按照羅馬書八章裏面的

話，這個屬肉體的人，是不喜歡神的律。所以，按照這樣的經文背景，“裏面的人＂是指

基督徒，基督徒喜歡神的律；這樣的說法是更加合理一點。 

 

我個人的接受是信主後的，就是保羅成為基督徒之後的經驗。而這一段論爭戰，是保羅

提醒基督徒，特別是明白律法的基督徒。過去靠律法要稱義，要成聖，現在要靠基督耶

穌才可能；不但稱義，連著成聖。有些基督徒稱義靠信耶穌，成聖靠自己努力守律法，

保羅說：如果這樣一定會面臨他所經驗的，那就是「立志為善由得我，行出來由不得我」。

最後爭戰的結果，一定被擄去順從肢體中犯罪的律，會經驗到我真是苦啊！然後仰望神，

感謝神，靠著主耶穌基督才能脫離。所以，所有基督徒如果靠自己與肉體，與罪惡相爭，

會落在羅馬書第七章十四到二十五節的悲慘光景裏面。但是如果靠主耶穌基督，會進到

羅馬書第八章，賜生命聖靈的律，在基督耶穌裏釋放了我們。 

 

 解釋三、信徒、非信徒皆可 

 以後有一些學者就在講了，討論了，是不是羅馬書七章十四到二十五節，即使主要是

基督徒，也可以應用在非基督徒身上。如果連基督徒靠自己的努力，都達不到成聖的境

界，都沒有辦法跟罪惡相爭，那麼何況非基督徒呢？如果非基督徒，真的他們喜歡神的

律，他們要靠立志為善，結果豈不是一樣嗎？所以，即使這是講基督徒，那麼應用在非

基督徒身上，他也會是如此的結果。他們只是達不到最後的感恩，沒有辦法說感謝神，

靠著主耶穌基督就脫離了。他們即使願意行神的律，願意立志為善，也會經驗與罪惡的

律交戰，然後擄去，服從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 

 

八. 羅八章一些問題： 

第八章裏面，我要簡單再提幾件需要談的事情，然後就要講得榮耀的真理了。 

1. 罪身的形狀 （8：3） 

    先看第八章第三節，這一節相當的有重要性。 

「律法既因肉體軟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兒子，成為罪身的形狀，作了贖

罪祭，在肉體中定了罪案。」 

這一節似乎中文都不太好明白，最後一句話，「在肉體中定了罪案」，可以翻譯成為「在

肉體中定罪了罪」。把“罪＂當成一個對象，然後定罪他，審判他；也就是讓罪不能有權

勢了。律法因肉體軟弱，有所不能行，我們行不出來。神就差遣自己的兒子，成為罪身

的形狀，作了贖罪祭，在祂的身體來定罪了罪，把罪定罪了。 

那麼這一段的難題在哪裡？在「成了罪身的形狀」。神的兒子耶穌受差遣來到人間，「成

了罪身的形狀」，這裏產生幾種不同的解釋。 

 

 解釋一、耶穌沒有真實的肉體（幻影論）： 錯誤! 

 第一種解釋，它說「罪身的形狀」，既然是“形狀＂，耶穌沒有真實的肉體，沒有真實

的人性，祂只是變成一種類似幻影說；這個當然是錯的。耶穌有真實的身體，有真實，

有血有肉的身體。那麼為什麼用「罪身的形狀」？等一下我們要解釋。第一種是錯的。 

 

 解釋二、耶穌有真實人性，含罪性： 錯誤! 

    第二種解釋：耶穌成了真實的人，但是包括墮落的罪性。耶穌成了有罪性，成了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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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的人；只是沒有犯罪而已。所以用“形狀＂，“形狀＂就是相像而不相同。這樣的說法，

耶穌有了墮落的人性，或者有人翻成，「耶穌成了跟一般人一樣，有相同罪性的人」。這

樣的翻譯，如果各位去查考，有些聖經居然這樣翻譯，這是相當嚴重的事情。翻成「成

了跟我們有相同罪性的人」，如果這樣翻譯，耶穌祂是個完全的人，卻成了有罪性了。現

在有一些神學家，公開宣告說耶穌是有罪性的，這是他們的根據經文之一。 

 

 解釋三、耶穌有真實人性，但無罪性 

 下面我要講另外一種的翻譯。這一種翻譯說：「耶穌成了有真實的人性，但，沒有罪

性」，這叫做「罪身的形狀」。「罪身的形狀」是指有相同真實人性，只是沒有罪性。因為

保羅在這裏很謹慎地用了“形狀＂這個字。如果保羅用：「成了罪身，作了贖罪祭，在肉

體中定罪了罪」，那就會面臨耶穌有罪性了。因為耶穌成了“罪身＂；有罪的身體，有罪

的肉體，成了罪的肉體，那就變成有罪性。可是保羅很謹慎，用的是「成為罪的肉體的

形狀」，這個“形狀＂就保護了，沒有真正罪性的這個真理。這一點特別的重要，特別重

要，因為在“形狀＂這個字，保羅書信裏一共用五次；連這裏五次。另外四次都不能把他

當成相同，都只是相似的意思。另外四次； 

羅馬書一章二十三節，羅馬書五章十四節，羅馬書六章五節，腓立比書二章七節。 

這些經文裏面，“形狀＂這個字，希臘文是“ ὁμοιώματι＂ 。這一個字“形狀：

ὁμοιώματι＂，都應該翻成相似，而非相同。既然是相似，耶穌成了罪的肉體的形狀，

相似的一個存在，那就是完全的人性，卻沒有墮落的罪性。 

這一點特別提出來講，將來各位如果有機會看到某些翻譯，翻成「耶穌成了與我們有相

同罪性的人」，就需要澄清，祂只是成了與我們罪的身體相似的形狀，那就是有完全人性，

沒有罪性。耶穌需要睡眠，需要吃，需要喝，需要漸漸成長，耶穌會渴，會餓；耶穌也

會哀哭，耶穌也會歡樂；耶穌釘十字架，是真的會痛，祂也真的流血，祂也真的斷氣；

按肉身來說，祂真的死了，真的復活了；這是肉身人性的層面，祂只是沒有罪性。聖經

許多經文，像 

希伯來七章二六、二七節，彼得前書一章十九節，哥林多後書五章二十一節， 

強調耶穌是無瑕無疵的羔羊，是無罪的，是不知罪的，祂是沒有犯罪的。所以我們要強

調基督祂人性完全，只是沒有罪性。 

 

2. 受造之物 （8：19－22）次於人類的生物界和自然界 

那現在我要簡單的說一下，像羅馬書八章十九到二十二節提說 

受造之物都勞苦歎息； 

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眾子顯出來。 

…受造之物服在虛空之下，不是自己願意，… 

…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脫離敗壞的轄制…。 

這是從十九節，一直到二十二節。那麼受造之物歎息、勞苦、敗壞、轄制、等候神眾子。

受造之物到底是指什麼而言呢？比較恰當的答案，是次於人類的生物界和自然界。因為

在這一段討論裏面，信徒不包在內，神的眾子是與受造之物相對的。我們有聖靈初結果

子的人，我們另外歎息，跟他們歎息也是分開的。說到受造之物服在虛空之下，不是自

己願意。亞當人類，是自願受魔鬼的欺騙轄制的。所以在這裏呢，我們就說不包括人類，

是次於人類生物界和自然界。那麼這種用擬人化的描寫，所以宇宙萬有被造之物，次於

人的生物界和自然界，都在虛空之下，都在被轄制之下，等候神的眾子顯出來，得自由。

那等一下我就要講解，這就是神預備給人的榮耀，得榮耀的這個真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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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虛空 （8：20－21）沒有達到目的 

再強調一件事，受造之物都服在虛空之下。“虛空＂是什麼？“虛空＂最重要、最簡單的解

釋就是，沒有達到目的，叫做“虛空＂。受造之物有受造的目的，有神的計畫，有神的目

的。而受造之物，沒有達到神造的目的，所以都服在虛空之下，這是最好的，正確的解

釋。那麼至於神的目的是什麼，接下來我就要講了，就要講神要讓眾子得榮耀的真理。 

 

思考問題： 

1. 在第七章二十一節的“律＂，二十二節“神的律＂，與二十三節“ 肢體的律＂以及“心

中的律＂分別指什麼？ 

 

2. 七章十四節到二十五節有哪三種解釋？請將它們各自的論點，用你自己的話語簡

單的說明一遍！ 

 

3. 關於八章 3 節「罪身的形狀」老師提到有哪兩種錯誤的解釋？請將正確的解釋簡

單的說明一遍？ 

 

4. 八章十九節到二十二節中的「受造之物」是指什麼？ “虛空＂是什麼？ 

 


